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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大学07年艺术类(校考)专业招生（图）  

发布时间: 2007-1-5  阅读 837 次     来源: 世艺网 

  一、学校概况 

  南通大学是一所有着90多年办学历史的综合性大学。学校学科门类较全，涵盖文学、
理学、工学、医学、教育学、经济学、法学、历史学、管理学等九大学科门类。设有21个
学院、1个继续教育学院和1个独立学院；设有73个本科专业；拥有1个联合培养博士点、43
个硕士学位授予点；拥有1个省高校国家重点学科培育建设点、6个省级重点学科、3个省高
校重点建设学科、1个省级“135”医学重点学科、9个省临床医学重点专科，1个省高校国
家重点实验室培育建设点、3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5 个省高校优秀学科梯队。现有全日
制在校生31385人，其中博、硕士研究生70人。  

  学校现有教职工2590人，其中专任教师1544人，正高职 164 人，副高职520人，博、
硕士生导师328人，有博士学位的134人，硕士学位的820人。聘有百余位兼职教授、客座教
授，其中两院院士 20 余人。建有江海文化研究所、张謇研究所及信息科学技术研究中心
等科技创新基地建设平台6个，校(院)级研究机构43个。承担着国家973计划、863计划和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等各类科研项目。  

  学校占地2713亩，校舍建筑面积80.47万平方米。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2.84亿元，图
书馆藏书172.46万册，中外期刊数千种，配有中英文光盘检索系统，设有“中国国家知识
基础设施工程”(CNKI)知识网络一级管理服务中心。  

  学校与英、美、德、加、澳、日、韩等国的大学和科研院所广泛开展学术交流与合
作，与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大学合作办学。现有长期外籍教师14人，外国留学生
147人。  

  学校重视党的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大学文化建设，是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
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典型“莫文隋”精神的发源地、全国大中专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会实
践活动先进单位、江苏省文明学校和江苏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先进集体。  

  学校秉承“祈通中西，力求精进”的校训，立足南通，服务江苏，面向全国，为经济
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持、智力支撑和知识贡献，努力建设高水平、有特色的
综合性大学。 

  二、相关学院简介 

南通大学2007年艺术类(校考)专业招生简章



  1、美术与设计学院 

  美术与设计学院建于1984年，是教育部和省教育厅的首批教改试点单位。现有专任教
师46人，其中教授2人、一级美术师1人、副教授10人、硕士(含在读)18人。教师中有硕士
生导师2人。学院拥有艺术楼、多媒体教室、电脑室、版画室、学生画室、工艺美术综合实
验室及展厅等较为完善的教学设施。 

  学院现有1个美术学硕士点，设有美术学、美术教育、艺术设计、工业设计、影视动
画、实验中心等6个教研室；开设美术学(分设中国画、油画、壁画方向)；艺术设计(分设
环境艺术设计、视觉传达设计、装饰艺术设计、染织艺术设计、动画艺术设计方向)；工业
设计(分设产品造型设计、玩具设计、家具设计方向)3个本科专业，主要培养德才兼备、品
学兼优和具有创新实践能力的优秀美术创作、艺术设计、工业设计、美术教育师资人才。
毕业生受到各用人单位的欢迎，就业率一直保持在97%以上。 

  近几年来，学院承担省厅级科研课题8项、校级课题19项，其中一项获省级三等奖。教
师撰写出版专著11部，参编国家级教材4部，出版画册5部，发表学术论文154篇，发表展出
美术作品281件，获省厅级各等级奖25项。部分作品被选送参与国际交流，并被国家博物
馆、艺术画廊等收藏，学院组织参与的环境艺术设计工程受到省内外专家的好评。 

  2、纺织服装学院  

  纺织服装学院设有纺织工程、服装设计与工程(服装设计与工程、服装艺术设计、服装
设计与表演3个方向)和非织造材料与工程3个本科专业，200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
纺织工程学科增列为硕士学位授予点。 

  纺织服装学院有教职员工42人，拥有一支高素质、高学历、知识结构合理的教师队
伍，教师中教授和副教授15名、讲师和实验师14名。纺织与服装学科专任教师中获得博
士、硕士学位的比例达70%，其中多人曾到英国、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进修深造，
一批中青年学术骨干正崭露头角，脱颖而出。 全院教师致力于科学研究和科技开发工作，
近年来承担科研项目20多项，多项科研成果通过省、市鉴定，达到国际国内先进水平，获
得国家专利6项，并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科研论文120多篇。 

  学院设有“南通市新型炭材料重点实验室”、“南通市纺织服装技术研发与产品检测
公共服务平台”和“江苏大生纺织工程技术中心”。学院设有纺织材料实验室、纺织实验
室、服装实验室等，拥有扫描电子显微镜、FAST织物风格仪等大型的测试仪器和纺纱加工
设备、非织造布加工设备、全自动织物打样机、多功能缝纫设备和大型喷绘机、绘图仪等
先进设备，具备完善的教学、实验和科研条件。 

  纺织服装学院是南通大学创立最早的院系之一，建院以来已为我国纺织工业输送了数
千名优秀的纺织高级人才，许多毕业生已成为纺织战线的科技精英和领导骨干。近几年来
毕业生就业率近100%，每年均有多人被重点大学录取为研究生。  

  三、有关招生专业介绍 

  1、美术学(师范)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掌握美术学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专业技能，能够在高等、中
等、初等学校进行美术创作研究、美术理论研究、艺术管理及美术教育研究的专门人才。  

  主要课程:艺术概论、美术教学理论与方法、中外美术史、艺术美学、中外画论概要、
雕塑、绘画(中国画、油画、壁画)专业技法、各类艺术设计技法、书法、技法理论、材料
研究、计算机应用(绘画与设计)等。 

  2、艺术设计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一定理论水平和较高实际动手制作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专
门人才，能够在艺术教育或设计领域从事教学研究工作或在企事业单位独立从事视觉传达
设计、装饰艺术设计、环境艺术设计、染织家纺设计及动画艺术等设计工作。 

  主要课程:设计史、设计美学、形态构成学、广告设计、CI设计、各专业设计、计算机
辅助设计等。  

  3、工业设计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能够适应现代化经济发展需要的、具有工业设计专业水平和
实践应用能力、德智体全面发展，能在企事业单位、专业设计部门、教学和科研单位从事
工业产品开发、视觉传达等设计、研究和教学的高级应用型人才。 

  主要课程:机械设计基础、电工电子学、工业美术、造型设计基础、造型材料及工艺、
人机工程学、心理学、计算机辅助设计、各专业设计等。 

  4、服装设计与工程(服装艺术设计)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有服装设计，服装结构工艺及服装经营管理基础理论知识和实
践能力；具有一定的鉴赏力和创新能力；能在服装生产和销售企业，服装研究单位及新闻
出版机构等从事服装设计、服装产品开发，市场营销，经营管理，服装理论研究及宣传评
论等方面工作的高级人才。 

  主要课程：基础图案、服装画技法、服装设计学、服装结构设计、服装材料学、服装
史、立体裁剪、服装市场营销、服装CAD等。 

  5、服装设计与工程(服装设计与表演) 

  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掌握服装设计与表演专业基础理论和技能，能



从事时装模特、时装表演编导、经纪、管理以及服装设计、形象设计、服装营销的复合型
人才。 

  主要课程:服装设计学、服装结构设计、服装材料学、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形体训
练、服装心理学、服饰美学、中外服装史、服装市场营销、服装工业制版、妆饰与形象设
计、化妆造型、服装表演、服装表演的组织与策划等。 

  四、报考条件 

  1、美术学(师范)、艺术设计、服装设计与工程(服装艺术设计)和工业设计专业 

  符合高考报名条件。身体健康状况的具体要求将按照《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
导意见》的有关规定执行。 

  2、服装设计与工程(服装设计与表演)专业 

  (1)江苏、黑龙江、辽宁、安徽和山东籍考生，符合高考报名条件，1985年9月1日以后
出生的未婚青年；  

  (2)女生身高一般不低于170cm，男生身高一般不低于180cm，仪表端庄，身材匀称，身
体健康(无色盲、色弱)，皮肤无明显疤痕。 

  六、专业考试 

  1、报名、考试时间和地点（上图） 

  注：美术类专业在江苏、安徽和山东等三省招生本科新生275名，服装设计与工程(服
装设计与表演)专业在江苏、安徽、山东、黑龙江和辽宁等五省招收本科新生25名。 

  2、报名时应办手续 

  (1)交验本人身份证及相关省2007年普通高校艺术专业考试准考证明。 

  (2)填写报名登记表，提供1寸正面免冠照片2张。 

  (3)缴纳报名费、考试费120元。 

  (4)领取《南通大学艺术类专业考试准考证》。 

  3、考试科目、内容 

  服装设计与工程(服装设计与表演)专业： 

  (1)基本条件：测定身高、三围尺寸、形体比例等(自备泳装) 

  (2)才艺：自选舞蹈或健美操(自带音乐磁带或碟片，时间不超过3分钟) 

  (3)台步：步态展示(自带高跟鞋) 

  (4)口试：语言表达能力及其他专长。 

  美术类专业： 

  (1)色彩 

  (2)素描 

  4、成绩公布 

  我校于4月1日前寄发《南通大学艺术专业考试合格通知书》，考生也可根据自己专业
考试证号在南通大学校园网上查询自己的成绩，网址：zs.ntu.edu.cn. 

  七、录取原则 

  1、服装设计与工程(服装设计与表演)专业：取得我校专业考试合格证，参加高考文科
类考试，其文化成绩达到所在省艺术类本科最低控制线，填报我校志愿的考生，我校将根
据其专业考试成绩由高到低、按分省按计划数择优录取。 

  2、美术类专业：取得我校专业考试合格证，参加高考文科类考试，其文化成绩达到所
在省艺术类本科最低控制线，填报我校志愿的考生，我校将根据其文化与专业相加后的总
分由高到低、按分省计划数择优录取。如果所在省份有专业统考或联考要求的，考生还需
参加所在省专业统考或联考，且成绩合格。 

  八、联系方式 

  地址：江苏省南通市啬园路9号南通大学招生办公室 

  邮编：226019 

  联系电话：0513-85012170(招生办)  

  0513-85015538(纺织服装学院) 

  0513-85015900(美术与设计学院) 



  E-mail:zsb@ntu.edu.cn 

  网址：www.n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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